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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計畫緣起 

近年來由於國人生活水準漸次提高，生活上已逐漸由物質層面的

需求提升至精神層面的需求，有鑒於此，各地方政府亦開始著重與落

實相關觀光、休憩、運動及文化等基礎建設，除符合民眾期待與需求

外，亦從而為地方帶動相關觀光、休憩、運動及文化產業的發展，部

份遊憩地區供觀光代步之工具因應而生，該代步工具仍以觀光用途三

輪以上慢車為主。由於該車輛非一般道路行駛車輛，造成該車輛與一

般車輛及行人間用路及路權之衝突，恐衍生交通安全之虞，然而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不足以因應全國各地方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

使用特性，因此，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佈「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華民國總統令, 

2024)第 6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該車輛定義為之「其他慢車」，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其登記、發給證照、規格、指定行駛路段、時間及其

他管理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亦即有關觀光用

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管理，授權各地方縣市政府據此依法制定符合需

求、因地制宜之相關辦法或條例等。 

南投縣為觀光大縣，為因應日益蓬勃的觀光、休憩、運動及文化

等產業，境內(如中興新村與集集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需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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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俱增，中興新村與集集鎮之市區與周邊開發密度相對較小，因此保

留更多的原始地貌與景觀，具觀光、休憩、運動、文化、乃至教育等

之相關功能，頗受國內外旅遊客群之青睞，尤其每逢假日各地遊客紛

來沓至，帶動附近餐飲、旅宿、自行車租賃等業者商機，但對人、車、

交通等之安全影響亦隨之遞增。人潮即是商機，因此依據「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制定符合南投縣需求之有關人

力為主、電力為輔的其他多元慢車納入管理已迫在眉睫，對觀光用途

三輪以上慢車之管理，包括登記、發給證照、規格、指定行駛路段、

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與法規制定與執行，更是責無旁貸，凸顯

本研究計畫之重要性。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案主要為蒐集並參考其他縣市政府所提有關觀光用

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相關公告、法規、辦法或條例等，除提出符合南投

縣相關法規條文初步草案之建議外，並提供南投縣政府於未來立法之

注意事項及其依據，並以南投縣境內(如中興新村與集集鎮)一般觀光

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為藍圖，建議符合區域發展與交通安全之使用道

路、或專用道範圍，並提供建議試行路段及其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

規格等，以此為目標，提出該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合適之車輛物性

數據，供為後續執行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檢驗之參考。研究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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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南投縣政府為推動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立法及執行之困境，並

以科學、環境、人文等多方考量，提出合適之解決方案，包括立法法

規及執行步驟建議等。 

 

三、 研究範圍 

1. 蒐集其他縣市政府所提有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相關法規、辦

法及條例等； 

2. 參考並綜合其他縣市政府(如彰化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冬山鄉公

所)、高雄市政府、苗栗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等)有關

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相關公告、法規、辦法或條例等，分析該

公告、法規、辦法或條例之優點； 

3. 以南投縣中興新村與集集鎮為例，依其在地特性，提供試行路線之

建議； 

4. 依蒐集各縣市政府執行相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的規定、辦法、

公告等及其執行經驗，提供適合南投縣政府於未來立法之相關辦法

草案之建議，包括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遊憩地區觀光用途

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等之建議； 

5. 提出該車輛合適之物性分析，並依此分別提出中興新村與集集鎮不

同地區之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等的建議； 

6. 提供適合南投縣執行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掛牌之流程及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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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之建議等，為後續執行檢驗相關車輛之參考； 

7. 探討南投縣政府為推動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立法及執行之困境，

並提出合適解決方案及步驟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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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蒐集有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相關法規、辦法及條例等 

有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相關法規、辦法及條例等，皆肇於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中華民國總統令, 

2024)，特別於中民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公佈之該條例後，有關觀光

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管理，如該車輛之登記、發給證照、規格、指定

行駛路段、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皆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

之，亦即各縣市政府對於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管理責無旁貸，因

此至今部份縣市政府已著手於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管理，包括公

告、法規、辦法及條例之制定等，本研究例舉縣市政府如表 1 所列，

各縣市法規、辦法及條例說明臚列如下： 

 

一、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於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8 日公告「彰化縣三輪以上慢

車管理辦法」(如附件一)(彰化縣政府, 2017)，主要依據「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中華民國總統令, 2024)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並將

彰化縣政府所屬相關業務權責劃分，包括彰化縣警察局、農業處、城

市暨觀光發展處、工務處等單位。 

彰化縣政府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6 日公告「彰化縣遊憩地區

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如附件二)(彰化縣政府, 2018)，主

要為依據「彰化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項之規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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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規範經營三輪以上慢車載客或租賃者有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

之申請登記、檢驗車輛、牌照及通行證發給、保險、經營公開揭示項

目、轉讓、報廢、規費、違規處置及其他管理等事項，而有關三輪以

上慢車之規格、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則由彰化縣政府訂定並公告。

而為執行檢驗車輛而制定「彰化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

格」(如附件三)(彰化縣政府, 2019)，由於原規格中第 3 條第 1 項中有

關電池須具「……並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貼有商品檢驗標

識者……」於驗車實務中窒礙難行，因此經由本研究計畫團隊人與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詢問(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019)及蒐集國際有關電池

標章規範，建議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修改相關電池規格，

縣府遂修改電池為「……如有國家規範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檢

驗標章，未有國家規範者應取得國際相關認證標章（CB、UL、CE

等）……」。 

 

二、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於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26 日預告訂定「宜蘭縣三輪

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四)(宜蘭縣政府, 2024)，主要亦依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華民國總統令, 2024)第 69 條第 3 項及

「宜蘭縣法規準則自治條例」(宜蘭縣政府, 2001)第 5 條規定該預告

訂定，草案中規範宜蘭縣三輪以上慢車之車輛登記、牌號與通行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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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及其效期、行駛區域、車輛規格、保險、及其他管理事項等，而

有關三輪以上慢車之申請書、申請流程、行駛之特定時間、路段或地

區，則由宜蘭縣政府公告。 

宜蘭縣冬山鄉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2 日公告「宜蘭縣冬山鄉

風景遊憩區管理自治條例」(如附件五)，目的為加強轄屬風景遊憩區

之場地(所)使用、收費及管理，特制定該自治條例，其中第 11 條特別

規定梅花湖風景特定區環境美化與遊客安全，相關管制措施，其中第

1 項主要為規範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包括營業登記證、經營路線、

休閒車輛停放地點、申請通行證車輛數、違規處理、相關車輛及遊客

投保資料等。並於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4 日修正「宜蘭縣冬山鄉風

景遊憩區三輪以上慢車應遵循之事項規定」(如附件六)，規定宜蘭縣

冬山鄉觀光用途三輪車之檢驗及規格、登記領牌、經營、保險、駕駛

人條件、規處罰等；中華民國 111 年 09 月 27 日修正「宜蘭縣冬山鄉

風景遊憩區管理自治條例」(如附件七)(宜蘭縣冬山鄉公所, 2022)，其

中刪除原條文第 11 條第 1 項，改由第 12-1 條下規定，並將「宜蘭縣

冬山鄉風景遊憩區三輪以上慢車應遵循之事項規定」併入第 12-1 條

之附表。 

 

三、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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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華民國總統令, 2024)

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為辦理高雄市特定地區客貨營業用三輪以上慢

車之登記、發給證照及管理，訂定「高雄市特定地區營業用三輪以上

慢車管理辦法」(高雄市政府, 2017)，並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09 日

公告(如附件八)，將主管機關律定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警察局、觀

光局為事業主管機關等，並規範主管機關及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

分，該辦法中亦規範包括車輛登記、證照取得、保險、車輛規格、轉

讓、報廢、規費、違規處置及其他管理等事項，而有關營業慢車行駛

之特定地區、道路及時間，則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公告。 

 

四、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於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05 日公告「苗栗縣特定地區

觀光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九)(苗栗縣政府, 

2020)，主要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華民國總統令, 2024)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為辦理該縣特定地區觀光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之

登記、發給證照及管理，主管機關律定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而該

辦法所定事項，涉及苗栗縣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辦理，其中包括警察局、文化觀光局、水利局等權責劃分，

該辦法中律定車輛行駛之特定區域、路段、時間及相關現行規定，由

苗栗縣政府公告，辦法中亦規範包括車輛之登記、牌照取得、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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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保險、經營者公開揭示項目、車輛規格、移轉、報廢、規費、

違規處置及其他管理等事項，而有關慢車行駛之特定地區、路段、時

間及相關現行規定，亦由苗栗縣政府公告。 

 

五、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7 日公告「屏東縣三輪以上

營業用慢車登記管理辦法」(如附件十)(屏東縣政府, 2022)，主要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第 3 項及規費法第 7 條、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辦法中律定主管機關為屏東縣政府，執行單位為屏東

縣政府交通旅遊處，辦法中亦規範屏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之登

記、牌照取得、許可證發給、保險、車輛規格、轉讓、報廢、規費、

違規處置及其他管理等事項，而指定路段及行駛時間由屏東縣政府公

告。 

 

六、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於中華民國 113 年 09 月 12 日預告訂定「臺東縣三輪

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十一)(臺東縣政府 , 

2024)，主要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華民國總統令, 2024)

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就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之登記、牌照取得、許

可證發給、保險、車輛規格、轉讓、報廢、規費、違規處置及其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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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事項，但檢測項目及程序則由臺東縣政府另訂定之，而營業用慢

車行駛之指定路段及行駛時間，亦由臺東縣政府公告。 

 

表 1.各縣市政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相關法規一覽表 

縣市別 日期 法規名稱 附件別 

彰化縣 

106.09.08 彰化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附件一 

107.01.26 
彰化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

辦法 
附件二 

宜蘭縣 

109.10.12 宜蘭縣冬山鄉風景遊憩區管理自治條例 附件五 

111.08.24 宜蘭縣冬山鄉風景遊憩區三輪以上慢車規定 附件六 

111.09.27 宜蘭縣冬山鄉風景遊憩區管理自治條例(修正) 附件七 

113.07.26 預告「宜蘭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 附件四 

高雄市 106.03.09 
高雄市特定地區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

法 
附件八 

苗栗縣 109.05.05 
預告訂定「苗栗縣特定地區觀光營業用三輪以

上慢車管理辦法」 
附件九 

屏東縣 111.11.17 屏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管理辦法 附件十 

臺東縣 113.09.12 
預告「臺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管理辦

法」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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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南投縣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相關區域試行之路線建議 

本研究有關中興新村與集集鎮之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試行之

建議路線，主要考量行車安全，包括道路之一般車輛車速、觀光用途

三輪以上慢車與行人及車輛等使用道路時之衝突問題、道路坡度、道

路危險性、景區與景點等因素，試行後管理部門可因問題之解除或增

加，對規劃建議試行路線重新調整。規劃中興新村與集集鎮之觀光用

途三輪以上慢車試行之建議路線時，可參考彰化縣(鹿港鎮、田尾鄉)、

宜蘭縣(冬山鄉梅花湖、伯朗大道)之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

線。 

彰化縣鹿港及福興地區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之範圍主

要以鹿港城區為主，福興僅一部份道路，其範圍東自彰鹿路與中正路

起沿中正路向北、自由路、鹿草路、復興路、海浴路、中山路、光復

路、復興南路、彰鹿路，再至中正路路口，如圖 1 所示，除部份路段

禁止通行及穿越外，範圍內全時段皆開放通行。 

彰化縣田尾地區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之範圍涵蓋田尾

鄉行政區全區，亦即田尾鄉區域範圍內之全區開放通行，範圍內禁行

國道 1 號及台 1 線(中山路)，但開放部份路口可穿越台 1 線，如圖 2

所示，通行時間為上午 7:00 至晚上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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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彰化縣鹿港及福興地區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 

 

 

圖 2.彰化縣田尾地區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 

 

宜蘭縣冬山鄉梅花湖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之範圍以梅

花湖之環湖路為主，並於梅花湖風景區遊客中心始，由大埤路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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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埤二路，為其三輪以上慢車行駛之路線，如圖 3 所示，梅花湖之開

放時間為上午 08:00 至下午 05:30。 

 

圖 3.宜蘭縣冬山鄉梅花湖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 

 

宜蘭縣冬山鄉伯朗大道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之範圍西

以三奉路、北以利澤西路為界，南自三奉路連接奉尊宮至利澤西路之

農用道路為開放行駛路段，如圖 4 所示，且全天候開放。 

 

 

圖 4.宜蘭縣冬山鄉伯朗大道觀光三輪以上慢車行駛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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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位於南投市北部(如圖 5 所示)，地勢為西北東南走向，

中興新村官舍用地多分佈於中正路以東地區，包括光華、光榮及光明

三個里，此為初始規劃中興新村的範圍，以低密度之獨棟住宅設置規

劃，為台灣戰後建立之新市鎮，過去是中華民國臺灣省省會，精省後

不再具有服務省府機關的機能，現為台灣中部觀光休閒遊樂據點，旅

遊服務業為其重要產業，2022 年行政院核定規劃將中興新村區分為

三大區域，定位北核心為歷史文化區、中核心為休閒生活區、南核心

規劃為大學城。 

 

  

圖 5.中興新村地圖及地貌圖(摘自 Google Map) 

 

中興新村北核心為光華里，以省府之歷史文化及職務官舍為主，

中核心為光榮里，除職務官舍外，主要以休閒生活區為主，光華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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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里之東、西邊分別以環山路及中正路為界，光華里由光華路貫穿

其中，光榮里則以光榮北路貫穿其中，建議初期先以光華里及光榮里

為試行路段，俟試行成效小成後，視需要再開放光復里及其他周邊各

里。圖 6 為中興新村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建議路段，範圍始自中興

新村鐘樓之圓環、省府路、環山路、光榮東路、光榮南路一街、光榮

南路、光榮西路一街、光榮東路、中正路，幾乎囊括整個中興新村的

光華里及光榮里全區，外圍路程全長約 4.6 公里(5.4 公里包括光榮西

路一街巷弄等)，屬於狹長型之區域，東高西低，而中興新村鐘樓圓環

交通複雜，較不適合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繞行或穿越行駛，因此建

議僅沿中正路至光華路一側行駛，如圖 7 所示。 

以坡度而言，高速公路最大坡度約 5%(3◦)，本研究基於安全考量，

區域內橫向道路大多坡度大於 2.25%，下坡時易造成觀光用途三輪以

上慢車超速，因此本研究建議平均坡度大於 2.25%之道路，採上坡限

制單向行駛道路之方式，以降低車輛產生行駛風險，而中正路為中興

新村對外之主要幹線，一般車輛行駛速度快，因此建議採往北單行道

方式，以避免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橫過中正路時，易與其他車輛衝

突，而釀不必要之交通安全問題，因此限制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

向行駛道路有其必要性，而本研究建議限制之單向行駛道路原則有

                                                      
 本研究報告所稱之「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僅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限制

之行駛方向，亦即在不更改現行道路設置下，限制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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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坡度大於 2.25%之上坡路段；2.對外幹道之靠光華里及光榮里

側之道路(如中正路)；3.聯絡道路均為單向行駛道路，回程較無意義

之道路(如環山路)。另有些路段坡度大於 2.25%且無適當聯絡道路，

則建議禁止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通行，如台灣銀行旁路段(自光華

路至環山路)。 

 

   

圖 6.中興新村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試行路段建議 

 

 

圖 7.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於中興新村鐘樓圓環試行路段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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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新村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建議路段範圍中(如圖 6 所示)，

橫向主要路段為省府路、光華一路、台灣銀行旁之巷道、光華二路、

光華三路、光華四路、光華五路、光華六路、光華七路、中學路、中

興會堂東南側引道、光榮北路四街、光榮東路等。中興新村主要橫向

道路及其約略坡度如表 2 中所示，其中省府路及光華一路自環山路至

光華路坡度皆大於 2.25%，因此建議該二路段皆設置單向行駛道路；

光華二路自光華路至光華二路二街坡度大於 2.25%，因此建議設置觀

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光華三路北段、南段及東段坡度

皆大於 2.25%，且連接光華路與環山路，因此建議無論北段及南段，

自光華路至環山路皆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光華四

路自光華路至光華四路一街坡度亦大於 2.25%，因此亦建議設置觀光

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光華五路及光華七路自環山路至光

華路坡度皆大於 2.25%，因此建議該二路段皆設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

慢車單向行駛道路；而光華六路自光華四路一街至光華路之坡度約等

於 2.25%，則建議開放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雙向通行；中學路自環

山路至光華路之坡度亦大於等於 2.25%，因此建議該路段設置觀光用

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中興會堂東南側引道自中興會堂至光

榮北路之坡度亦大於等於 2.25%，因此建議該路段設置觀光用途三輪

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光榮北路四街自環山路至光榮東路一街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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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大於 2.25%，因此亦建議設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

路；而光榮東路為範圍之邊緣，其平均坡度自環山路至中正路皆小於

2.25%，但於環山路與光榮東路一街間符合前述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

車單向行駛道路設置原則 3，建議仍設置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下

坡單向行駛道路。 

縱貫主要路段有三，分別為：1.環山路(由省府路至光榮東路)；2.

光華路(圓環至中學路)、光榮北路(中學路至光榮東路)；3.中正路等，

縱貫路段建議中正路及環山路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

路，其中中正路符合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設置原則 2，

環山路符合單向行駛道路設置原則 3。另光榮東路一街自光榮北路四

街至光榮東路亦是縱貫路段，但非主要路段，由於平均坡度約為

1%(如表 2 所示)，小於 2.25%，因此建議為雙向可通行。有關中興新

村各路段之坡度約略分析請參閱表 2，圖 8 則為中興新村觀光用途三

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建議路段示意圖。 

若中興新村開放為開放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特定行駛區域，建

議應先完成相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專用之交通號誌，並向業者宣

導行車之注意事項及相關路段屬性，且由於中興新村之道路坡度較

陡，為避免因緊急剎車而造成車輛傾覆之危險，除部分坡度較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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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設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外，亦建議觀光用途三輪

以上慢車之車長最大 2.5 公尺、車寬最大 1.5 公尺。 

由於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車體較自行車大且佔空間(以最寬

1.5 公尺、最長 2.5 公尺、最高 2 公尺之三輪以上慢車為例)，一輛觀

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停車空間至少為 2 公尺寬、3.0 公尺長，建議

於親情公園周邊設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旅客招呼站及臨停區，

以利業者招攬客人及集中管理，並建議於光華路第一市場、光華七路

第二市場後、環山路中興會堂後、光榮東路長春公園、第三市場等處

設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臨停區，裨益遊客臨時下車休憩、用餐、

遊玩、探索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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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中興新村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道路建議路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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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興新村主要橫向道路坡度與單向行駛道路建議表 

路段 起點 
高度
(m) 

迄點 
高度
(m) 

距離
(m) 

坡度 單行道 

省府路 光華路 105 環山路 113 180 4.45% 是 

光華一路 光華路 107 環山路 114 130 5.39% 是 

台灣銀行 光華路 107 環山路 111 130 3.08% 禁止通行 

光華二路 光華路 109 光華二路二街 104 190 2.63% 是 

光華二路 中正路 103 光華二路二街 104 80 1.25% 否 

光華三路北段 光華路 111 最高點 118 160 4.38% 是 

光華三路南段 光華路 112 最高點 118 190 3.16% 是 

光華三路東段 光華三路 118 環山路 119 38 2.63% 是 

光華四路 光華路 111 光華四路一街 105 200 3.00% 是 

光華四路 中正路 102 光華四路一街 105 160 1.88% 否 

光華五路 光華路 109 環山路 115 150 4.00% 是 

光華六路 光華路 108 光華四路一街 104 200 2.00% 否 

光華七路 光華路 108 環山路 115 240 2.92% 是 

中學路 中興高中 110 環山路 116 150 4.00% 是 

中學路 光華路 106 中興高中 110 110 3.64% 是 

中興會堂引道 中興會堂 110 光榮北路 105 190 2.63% 是 

光榮北路四街 光榮北路 104 光榮東路一街 108 180 2.22% 否 

光榮北路四街 環山路 112 光榮東路一街 109 95 3.16% 是 

光榮東路一街 環山路 109 光榮東路一街 106 59 5.09% 是 

光榮東路一街 光榮北路四街 108 光榮東路 105 300 1.00% 否 

光榮東路 中正路 101 光榮南路一街 104 200 1.00% 否 

光榮東路 光榮南路一街 104 光榮東路一街 105 270 1.91% 否 

光榮東路 環山路 108 光榮東路一街 105 180 1.67% 否 

註：表中各點位之高度為 Google Earth 所標之高度，距離則為 Google Map 所

預估之距離，以上皆為參考值，坡度則為該數據之計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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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集鎮 

集集鎮位於南投縣境內，濱濁水溪北岸，全鎮地形有三，一為集

集山脈，一為平原地形，一為丘陵地形，集集山脈是廣明里東部與富

山里全部，位於集集鎮東北的集集大山標高 1392 公尺，是全鎮最高

的地方；平原地形是濁水溪沖積平原，以草嶺腳為界，可分兩部分，

東部稱集集沖積面，是全鎮的精華地帶，人口活動最為興盛，西部稱

濁水沖積面，包含了隘寮里與田寮里兩里的平原地帶；集集丘陵方面，

全鎮除富山里外，各里皆有丘陵地形，是與中寮鄉的分水嶺。本研究

規劃路線以東部集集沖積面之城市街道為主，亦即以集集火車站為中

心而向外輻射，亦包括綠色隧道，主要街道為東西走向(如圖 9 所示)，

地勢較為平坦，由西向東分別為田寮里(涵蓋部份綠色隧道)、林尾里、

和平里、集集里、吳厝里、玉映里、八張里、永昌里等。 

集集鎮於中華民國 101 年榮獲入選「台灣十大觀光小城」，並為

國內頗負盛名之觀光小鎮，林蔭的街道，乾淨的環境，鎮上的文創及

其他產業均漸趨以觀光為導向，繼全國著名的綠色隧道自行車道及環

鎮自行車道於中華民國 105 年獲選為全台十大經典路線後，再以「營

造友善自行車道」目標為宗旨下，銜接環島自行車道系統，並建構與

周邊鄉鎮之連結系統，因此除自行車外，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亦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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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興起，且已行之有年，對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管理及其行駛路

線規劃實是刻不容緩。 

 

 

圖 9.集集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建議路段(摘自 Google Map) 

 

圖 10 為集集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建議路段，範圍始自集集

火車站，民權路向東、民生東路、文心街、八張街、集賢街、民生路、

初中街、成功路、中集路、民生路、民權路向東至集集火車站，其中

延伸之街道為東昌巷(明新書院)、八張街(武昌廟、集集 921 地震紀念

館)、投 54 縣道(綠色隧道一部份、集集攔河堰紀念碑；自和平街民生

路向西、民生路向南、山腳巷至集集攔河堰紀念碑止)，建議路線範圍

內以八張路及初中巷(民生路)為界，大致可分為東區、中區、及西區

等三區域，東區包括軍史公園、明新書院、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農

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泰順廊橋等景點，中區包括及集火車站、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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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活動中心、武昌宮、集集 921 地震紀念館、集集鎮公所、樟腦出張

所等景點，西區包括部份綠色隧道、大樟樹、粉芒園、集集古街等景

點，東昌巷延伸段主要以明新書院、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景點為

考量；八張街延伸段主要以武昌宮、集集 921 地震紀念館及其周邊景

點為考量；投 54 縣道延伸段主要以部份綠色隧道、集集攔河堰紀念

碑等景點為考量，由於過攔河堰紀念碑之投 54 縣道、攔河路之道路

寬度較小，且禁止一般車輛超車，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實不適合行

駛，若為自行車則無會車或超車之問題，投 54 縣道自山腳巷(民生路

端)亦有同樣問題，但權衡觀光需求，且為開放空間，仍建議觀光用途

三輪以上慢車可行該路段。由於集集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建議路

段之地勢較為平坦，因此建議以車長 3 公尺、車寬 1.5 公尺之限制即

可。 

 

 

 

圖 10.集集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試行路段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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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停車空間至少為 2 公尺寬、3.5 公

尺長，由於集集車站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出租業者營業場所，因

此集集車站無需設置該車輛臨時停車區，但其他景點區域則應先設置

該車輛臨停區，建議應於軍史公園、明新書院、武昌宮、大樟樹等處

設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臨停區，以方便遊客臨時下車休憩、用

餐、遊玩、探索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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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合適之物性分析 

為分析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物性，本研究採用之座標系統為右

手卡氏座標系統(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如圖 11 為斜坡仰角

之示意圖，定義局部水平座標系(Local Horizontal Coordinate)中，向左

為正 x 軸、垂直出圖面為正 y 軸、向上為正 z軸。 

 

 

圖 11.仰角 斜坡示意圖 

 

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物性定義 

圖 12 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縱向(Longitudinal)相關物性示意

圖(左側視圖)，為簡化轉矩計算，定義車輛座標系統時以O點為車輛

座標原點，該點為右側後輪接觸地面之點，其中該座標系統向前為正

x軸、向左為正 y 軸、向上為正 z軸，Mg 為車輛之位於重心 gC 點之

重量，L 為車長， gL 為重心距車尾之長度， TL 為O與車尾端之距離，

假設車輛之前後輪為同尺寸(若不同尺寸可依實際需求標示，但原理

相同)，H 為 gC 點之高度；圖13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橫向(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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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物性示意圖(後視圖)，W 為車寬， gW 為重心距右側(轉彎時外側)

之 x 軸的距離。 

 

 

圖 12.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縱向相關物性示意圖(左側視圖) 

 

 

圖 13.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橫向相關物性示意圖(後側視圖) 

 

二、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縱向穩定性分析 

以車輛上坡時為例，圖 14 為車輛縱向坡道力學分析，其中 FN 及

BN 分別為路面對前輪及後輪所施之正向力、 FF 及 BF 分別為路面對前

輪及後輪所施之摩擦力(包括靜摩擦力及滾動摩擦力)、Ma 為車輛具

加速度 a 時於重心 gC 點之假想力，其中避免車輛縱向傾覆之臨界條

件時 =0FN ，亦即前輪不受力。為簡化評估步驟，以車輛於 O 點之合

力矩解算 FN 即可，因此實際作用於 O 點之力矩的施力為 FN 、Mg

及 Ma ，而力矩為 R F ， FN 、 Mg 及 Ma 之向量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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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T

F F V
N N 、  = 0 0 -

T
Mg Mg 、  = - 0 0

T

V
Ma Ma ，其中

具下標 V 之向量表車輛座標系統下之施力向量，無下標之向量表局部

水平座標系統下之施力向量，而重心 gC 點施力點對 O 點之位置座標

為 

( )cos sin

0 0

( )sin cos

g T g T

g

g TV

L L L L H

C

H L L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具下標 V 之向量表車輛座標系統下之位置向量，無下標之向量表

局部水平座標系統下之位置向量。 

 

 

圖 14.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縱向坡道力學分析示意圖(左側視圖) 

 

綜上所述，若車輛於上坡時之Mg 及 Ma 作用於 O 點的合力矩大

於 0，則 >0FN ，將可避免車輛縱向傾覆，亦即 

( )cos sin >0g TMg L L MgH MaH   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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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n
>

cos

g TL L g a

H g





 
，  

亦即 

( )
< cos sin

g TL L
a g g

H
 


 。 (1) 

同理，車輛下坡時之 Mg 及 Ma 作用於 FN 點的合力矩大於 0，則

0BN  ，將可避免車輛縱向傾覆，亦即 

( )cos sin >0g TMg L L L MgH MaH     ， 

即 

( ) sin

cos

g TL L L g a

H g





  
 ，  

亦即 

( - )
< cos sin

g TL L L
a g g

H
 


 。 (2) 

上坡時車輛之加速度取決於馬達功率，一般而言，馬達功率 1 千瓦於

2.25% (1.29˚)坡度時，其加速度相對 G 值較小，亦或保持等速行駛，

但下坡時若緊急剎車，其加速度相對 G 值稍大。假設車長 =3 mL 、

/ 3gL L 、 =0.15 mTL 、 0.8 mH  ，車輛上坡時則由等式(1)可得 a 之

臨界值約為 1.03g，若車長為 =1.5 mL ，其他條件不變，則 a 之臨界值

約為 0.83g，以此分析，似乎顯示車長愈長，車輛愈穩定，但當重心

非在縱軸軸心線上或車輛未與下坡車道平行的情形(大多會發生)，當



30 

下坡緊急剎車時，側向磨擦力之力矩不足以抵抗減速度造成之力矩

時，車輛極易甩尾而側翻，若加上車輛轉彎產生之向心力，則對車輛

行駛安全更是雪上加霜，而由圖 15 可知，車長愈長，則車輛甩尾而

側翻之機率則愈大，因此車長對縱向之穩定的影響為正相，但對橫向

穩定為反相，而一般車輛之縱向穩定較操控，但橫向穩定是行駛安全

之最大隱憂。 

 

 

圖 15.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縱向下坡道力學分析示意圖(上視圖) 

 

三、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橫向穩定性分析 

車輛於坡道轉彎時為例，圖 16 為車輛橫向坡道力學分析示意圖，

同理可得，避免車輛橫向傾覆(亦即車輛側傾)之條件為合力矩大於 0，

亦即 

2

cos sin >0g

V
MgW MgH MH

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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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

sin

cos

g

V
gW r

H g






 。 (3) 

車輛橫向傾覆反較縱向傾覆常發生，主要因配合車道要求，使得車輛

寬度受限，且車輛過彎或轉彎時產生之向心力需求，導致重心向外側

產生加速座標之假想力，因此易造成車輛橫向傾覆，由於等式(3)中影

響橫向傾覆的因子為 gW 、H、r、V 及坡度等，特別是重心高度 H 及

重心至後輪之 x 軸的距離 gW ，當乘員乘座時，可改變之物性已不大，

唯有降速或增大轉彎半徑之駕駛因子。 

 

 

圖 16.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橫向坡道力學分析示意圖(後側視圖) 

 

假設車寬 1.5 mW  、 2 / 5gW W 、 0.8 mH  、 6 mr  ，則由等

式(3)可得 V之臨界值約為 23 km/h，亦即車寬限制為 1.5m、坡度 2.25%

時，建議車道設為單行道，若否，車輛於下坡時之速度限制內轉彎，

則極易發生橫向傾覆，而發生車輛事故，危及乘員及用路人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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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車寬太寬，則將提升乘坐車輛之舒適性，但同排座位的成員亦

可能會擠靠於一邊，如此將並不一定會改善 gW 之值，亦即對提高車

輛橫向傾覆之安全不一定有效，反之亦然；若一排僅一位乘員且靠轉

彎外側座位，例 =0.4 mgW ，其他條件不變，則 V 之臨界值僅約為 19 

km/h，會增加車輛橫向傾覆之風險；由於等式(3)中影響橫向傾覆的因

子為 gW 、H、r、V 及坡度等，降低重心高度、降低過彎速率、及避免

急轉彎亦可改善橫向傾覆的不穩定性。 

 

四、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物性分析討論 

縱向與橫向在車輛之物性主要為車長、車寬、馬達馬力等，而由

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縱向與橫向傾覆之物性分析，由等式(2)及

(3)可知，影響車輛穩定性主要為橫向傾覆(側傾)，但真正影響車輛穩

定性主要為 ( )g TL L L  、 gW 、H，即縱向及橫向之重心至車輪之距

離、重心高度等，而道路之坡度對縱向穩定性影響較微，僅於下坡行

駛之緊急剎車對較長車體(如車長 3m)較易發生危險，車輛直行時，坡

道之坡度對橫向穩定性影響亦不大，較大的風險在於高速急轉彎。 

一般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空車時之重心約於車輪軸上方約

15~30 公分左右，偏後約 5%~25%之車長，一般座位高度高於車軸約

30~50 公分左右，由於載人後，重心高度會依乘員人數增加而增高，

若乘員較靠後側或左右之一側，則車輛穩定性會降低而造成車輛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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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例如一空車重量約 60 kgw，重心高度 0.45 m，若共 4 位乘員，每

位乘員重量皆為 60 kgw，乘坐時重心高度皆為 1.0 m，則車輛與乘員

綜合之重心高度為 0.89 m。 

綜上所論，本研究建議： 

1. 由於中興新村地形較複雜，車長限制為 2.5 m 以內、車寬限制為 1.5 

m 內、車高限制 2 m 以內、乘載人數限制為三輪車 3人、四輪車 4

人，且下坡速限低於 15 km/h。 

2. 集集鎮之地形單純，車長限制為 3.0 m 以內、車寬限制為 1.5 m 內、

車高限制 2 m 以內、乘載人數限制原則為三輪車 3人、原則四輪車

4人，若有身高為 120 公分以下之兒童，可放寬為 4位成人 2位小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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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南投縣相關三輪以上慢車法案草案與建議 

一、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建議 

各縣市政府已制定之「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中，主要依據該

縣市之地理、人文及生活習慣等因素，制定符合該縣市實際需求之辦

法，無所謂優劣之比較，如宜蘭縣之「預告定訂《宜蘭縣三輪以上慢

車管理辦法》草案」之公告(宜蘭縣政府, 2024)，除法源依據、主管機

關權責、與合法車輛行駛要件、實施日期等外，包括車輛保險及其金

額皆明訂於該公告之草案中；屏東縣之「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管

理辦法」(屏東縣政府, 2022)與臺東縣之「預告《臺東縣三輪以上營業

用慢車登記管理辦法》草案」(臺東縣政府, 2024)中，以營業用慢車登

記管理為範疇，亦將所有管理項目均規範，且訂定各項規費金額及保

險最低額度；高雄市之「高雄市特定地區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

法」(高雄市政府, 2017)與苗栗縣之「預告訂定《苗栗縣特定地區觀光

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苗栗縣政府, 2020)中，僅規範

特定地區觀光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之管理，亦將所有管理項目均規

範，且訂定各項規費金額及保險最低額度；彰化縣之「彰化縣三輪以

上慢車管理辦法」(彰化縣政府, 2017)中，則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規範之其他慢車的「人力行駛車輛(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及「獸

力行駛車輛」等，依此制定相關管理事項之其他慢車，且其他車輛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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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輪以上慢車，其辦法中除彰化縣政府之相關局處權責劃分外，僅

原則性規範三輪以上慢車，而車輛之規格、指定之行駛路段及時間、

管理之文件格式及費用、乘客保險最低額度等皆由彰化縣政府另定

之，不在該辦法中規範。 

「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為南投縣境內有關三輪以上慢

車相關管理事項之上位(母)法，因此按時間序之必要性，應先制定該

辦法，制定「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時，由於南投縣境內地

形之特殊性，以中興新村及集集鎮為例，前者地形起伏較劇，後者相

對較為平坦，若將車輛規格、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等皆規範於「南投

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中，實不恰當，且南投縣除為觀光大縣外，

亦是農業大縣，因此除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亦可能包括

農業用三輪以上慢車、行駛一般道路之三輪以上慢車等。建議應以原

則性及一般性之規範為主，以避免限縮特殊用途或特定區域之辦法制

定，建議較細節或因地制宜之項目則以其他特殊用途或地區之三輪以

上慢車管理辦訂定之，如觀光遊憩區之「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

慢車管理辦法」等。 

綜上所論，建議「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中，應包

括法源依據、主管機關及其權責、三輪以上慢車管理及合法行駛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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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日期等為主。基於上述考量，「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

案」建議如附件十二。 

 

二、 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建議 

由於三輪以上慢車包括「遊憩地區供觀光客搭乘三輪以上慢車」、

「農業用途牛車、馬車及人力三輪以上慢車」、「一般道路三輪以上慢

車」等，本研究之研究範疇僅以「遊憩地區供觀光客搭乘三輪以上慢

車」為範例。「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為「南投縣遊憩地區

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之上位(母)法，且「南投縣遊憩地

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中應以實際之執行與實務為主，

除面對受管理之經營者(業者)及遊憩觀光之使用者，更多的是道路之

其他使用者的交通安全，如何制定權衡利弊得失之遊憩地區觀光用途

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實是一項重大工程，所幸已有其他縣市政府或

訂定相關辦法，或訂定相關預告草案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建議南

投縣政府可以借鏡其他縣市政府執行經驗，參考相關辦法，去蕪存菁

地制定符合「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之規定與南投縣遊憩地

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實際需求之管理辦法。 

本研究建議「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中應包括法源依據、名詞定義、主管權責機關、車輛申請與經營、車

輛申請程序、車輛保險(保險種類及其最低保額)、驗車規費、車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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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及通行證相關規費、車輛牌照或通行證遺失之救濟程序、合法車輛

之辨識與管理、經營者應遵守事項、合法車輛之安全措施、駕駛人條

件、車輛牌照及通行證之唯一性、車輛異動程序、車輛駕駛人須遵守

相關交通規則及駕駛安全事項等、違反本辦法之處理、本辦法實施日

期等，另由於南投縣各遊憩地區之車輛之規格、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

等，存在差異性，而「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

法」中為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之通案辦法，因

此建議車輛之規格、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由南投縣政府另行公告。基

於上述考量，「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

建議如附件十三。 

 

三、南投縣推動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立法可行步驟之建議 

本研究建議應首先制定「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

主要因為該辦法為南投縣政府推動相關三輪以上慢車管理之上位

(母)法，且依本研究建議之「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中案

(如附件十二)，為南投縣政府之權責劃分，屬於南投縣政府行政團隊

之事業主管機關間討論協商即可，較易完成，經由內部相關單位討論

及修正該辦法中之用語等，再經行政程序逕送南投縣議會審議。 

「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及「南投縣

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為南投縣政府、經營者、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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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及遊客間應遵守之規則，涵蓋面較廣，建議先完成「南投縣遊憩

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及「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

三輪以上慢車規格」等之草案，偕同在地議員召開該地區經營者、村

里長與居民之公聽會，分地區聽取各地區居民之需求與意見，經由與

經營者、村里長與居民溝通，逐項討論草案中有利地方發展及執行之

條文增修與不合地方時宜及窒礙難行之條文刪減，再經南投縣政府行

政團隊之相關事業主管機關間討論有關「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

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及「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

格」後，再經行政程序逕送南投縣議會審議。 

南投縣推動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立法可行步驟之建議綜整如

下： 

1. 制定「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 

2. 南投縣政府行政團隊之事業主管機關間討論協商，並修正「南投縣

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內容後，經行政程序逕送南投縣議會

審議。 

3. 制定「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 

4. 制定「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 

5. 分別於中興新村及集集鎮，偕同當地議員召開若干次該地區經營

者、村里長與居民之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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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投縣政府行政團隊之相關事業主管機關討論協商對有利地方發

展條文之增修或刪減。 

7. 修正「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及「南

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等之內容後，經行

政程序逕送南投縣議會審議。 

 

四、南投縣執行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掛牌流程及其相關表單建議 

南投縣政府事業主管機關應建立供業者申請觀光用途三輪以上

慢車車輛檢驗及掛牌之專用網站，提供申請說明及注意事項，並提供

申請表格及其範例(包括相關附件範例)，裨益業者申請。附件十四為

屏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申請流程圖，主要為針對「以人力為

主、電力為輔」之車輛進行「電子控制裝置」檢測作業並取得檢測報

告，對於「人力行駛」之車輛則無需檢驗，再依申請人之申請書及相

關資料進行申請文件審查，通過後再行繳納審查費及核發證照；宜蘭

縣冬山鄉則對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皆須由宜蘭縣冬山鄉遴選通過

之檢驗單位檢測通過後發該車輛通行證；彰化縣則對觀光用途三輪以

上慢車除由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業者提出申請單與相關文件審查，符合

要求後，均須由委託之檢驗單位實質檢驗車輛。 

圖 17 為本研究建議之南投縣執行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車輛掛

牌流程，由南投縣政府通過之相關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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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者可向南投縣政府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

車車輛檢驗及掛牌之申請並繳費(收件)，再經事業主管機關檢查與審

視表格與資料是否符合申請需求?資料是否齊全?若否，則通知業者補

件；若是，則通過並覆核，並由事業主管機關主導或授權第三方執行

實質驗車，俟通過驗車後，核發新領牌照登記書予業者，事業主管機

關亦留存一份新領牌照登記書，且須將該車輛所有資料歸檔留存，以

利後續管理。其中實質驗車應符合「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

上慢車規格」，本研究建議實質驗車驗車流程如圖 18，提供南投縣政

府參考。 

 

 

圖 17.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申請檢驗領牌流程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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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加速南投縣政府執行管理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申

請、驗車及發照與領牌之程序，減少規劃相關文書檔案之時間，提供

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申請表(如附件十五)、南投縣

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車輛檢驗表(如附件十六)、南投縣遊

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如附件十七)等表單

之建議，供南投縣政府事業主管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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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檢驗流程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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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建議 

由於中興新村與集集鎮的地形不同，因此本研究建議將南投縣遊

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以遊憩地區之道路坡度 2.25%為

分界，若遊憩地區之道路坡道皆大於 2.25%，採用中興新村模式，反

之則採用集集鎮模式。參考彰化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

格(如附件三)(彰化縣政府, 2019)，本研究草擬附件十八及附件十九分

別為本研究提出中興新村模式及集集鎮模式之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

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 

由於南投縣境內迄今開放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區域，皆屬開放

性道路，因此為達車輛辨識之需要，建議通過核可之觀光用途三輪以

上慢車須懸掛具車號之車牌於車尾後，才准予行駛於指定區域內，然

而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無唯一辨識車體之訊息，造成法辨識車輛歸

屬的問題，且為避免業者為便宜行事而以套牌方式駕駛未經核可車輛

之虞，建議車輛通過檢驗與授予車牌號碼後，應於車輛之三主結構明

顯處(左、右、後三處)烙上對應之車牌號碼，俾利路檢時之車輛辨識，

以杜絕可能套牌之違法行為。 

 

六、車號編碼建議 

本研究建議車號編碼中，車輛之車號共計 6 碼，分為「區域碼」

及「車號碼」，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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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碼」為前 2 碼，車牌以中文呈現，如中興新村建議為「中

興」(如圖 19 所示)、「集集」則為「集集」(如圖 20 所示)；烙碼則

建議以英文縮寫呈現，如中興新村建議為「CS」、「集集」則建議為

「JJ」； 

 

 

圖 19.南投縣中興新村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車牌建議示意圖 

 

 

圖 20.南投縣集集鎮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車牌建議示意圖 

 

2. 「車號碼」後 4 碼為，含英文序號 1 碼及數字序號 3 碼。英文序

號碼不含英文字母「I」及「O」，以避免與「1」及「0」混淆；由

於車輛為遊憩地區供觀光客體驗，為避免一般避諱數字，數字序號

之各碼均不含數字「4」。 

以上述編碼之方式預估南投縣一區域共有 17496 個不同編碼，若

一輛使用時間平均 5 年，且一區域同時具 500 輛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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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以上慢車之車輛數，預估此編碼可使用約 35 個車輛世代，即約 175

年，由此可知，本研究所建議車輛之車號編碼足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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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已完成之項目臚列如下： 

1. 數據蒐集、文獻檢索： 

本研究計畫包括彰化縣(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宜蘭縣(附件四

~附件七)、苗栗縣(附件九)、高雄市(附件八)、屏東縣(附件十、附

件十四)、臺東縣(附件十一)等之相關法條與規定(如表 1 所示)。 

2. 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物性分析： 

本研究計畫分別對車輛之縱向及橫向之穩定性分析，並以分析之結

果，如道路坡度較陡時，若緊急剎車或急轉彎，則車體較長易發生

危險，因此分別建議中興新村與集集鎮之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的

車體長度限制小於 2.5 公尺及小於 3 公尺；建議中興新村坡度較陡

之道路(道路坡度≥2.25%)，建議為上坡單行道，而部分非單行道之

下坡道之速限為時速 15 公里。 

3. 南投縣中興新村與集集鎮試行之路線建議 

本研究計畫分別對中興新村與集集鎮之環境、地形、觀光聚集地等

分析，中興新村及集集鎮之試行路段分別如圖 6 及圖 10，由於中

興新村道路坡度較陡，本研究計畫亦對坡度較陡之路段做一粗略分

析(如表 2)及建議部分路段為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單向行駛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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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8)，並分別建議中興新村及集集鎮之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

規格草案(如附件十八及附件十九)。 

4. 推動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立法可行步驟之建議 

本研究計畫建議南投縣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立法可行步驟，應先

由縣府內部相關事業主管機關協調權責歸屬並達成共識後，再推展

攸關民眾較直接相關之辦法等，本研究建議可行之觀光用途三輪以

上慢車立法可行步驟共分七個步驟，可參閱第伍之三、節說明。 

5. 建議執行車輛掛牌可行之流程及規劃相關表單研究 

本研究計畫除建議執行車輛掛牌可行之流程(如圖 17)及規劃相關

表單(如附件十五、附件十六、附件十七等)外，同時提供建議之驗

車流程(如圖 18)，裨益南投縣政府於「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

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及「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

規格」通過後之管理與執行等事項。 

6. 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相關草案擬定 

本研究計畫除建議「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

法」草案(如附件十三)及「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

規格」草案(如「中興新村」附件十八、集集鎮「附件十九」等)，

計畫中亦提供「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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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予南投縣政府參考，裨益執行南投縣之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

輪以上慢車管理時的行政過程更臻完備。 

綜上所論，推動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之觀光及

其相關產業，南投縣政府為主要之權責機關，除制定相關辦法外，對

於用路人、居民、業者間除保障相互間之權利及義務外，亦應建構整

體安全及共榮共享之環境，但制定辦法及其執行過程中難免因時、因

地之疏漏而或有調整，然本研究計畫亦以戒慎恐懼及臨淵履薄之態

度，為南投縣政府提供相關分析，藉由其他縣市政府執行之經驗，建

議相關立法步驟與草擬相關辦法，期能協助南投縣政府推行境內遊憩

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相關政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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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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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彰化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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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彰化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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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 

 

一、車輛尺寸限制規定 

(一)全長：自車頭端量至車尾端（車頭端不含頭燈，車尾端反

光片、行李籃）不得超過三公尺。 

(二)全寬：為車身兩旁最寬部份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 

(三)全高：自車輪最低點量至車頂最高點不得超過二公尺。 

 

二、乘載人數限制規定 

(一)三輪車：乘載人數以三人為原則，若有身高為 120 公分以

下之兒童，得以放寬為三位成人二位小孩。 

(二)四輪車：乘載人數以四人為原則，若有身高為 120 公分以

下之兒童，得以放寬為四位成人二位小孩。 

 

三、車輛動力規格設備規定（無電力輔助之三輪以上慢車不受此

限） 

(一)電池標稱電壓小於 48伏特（量測值允許比標稱電壓提升百

分之二十），如有國家規範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檢驗

標章，未有國家規範者應取得國際相關認證標章（CB、

UL、CE 等），且電池之接頭必須絕緣保護避免短路。 

(二)馬達輸出功率須小於等於 1000 瓦。 

(三)開啟動力輔助裝置時，須有燈號顯示已開啟動力輔助裝

置。 

(四)超速斷電：當行駛速率到達每小時 20公里時，須有燈號警

示；當行駛速率超過每小時 25公里時，電源應能於三秒內

自動暫停供電。 

(五)煞車斷電：煞車動作產生後，電源須於三秒內自動斷電。 

(六)故障斷電：控制系統之煞車訊號輸入線短路或斷路，三秒

內電源應能自動斷電；控制系統之超速訊號輸入線短路或

斷路，三秒內電源應能自動斷電。 

(七)車輛須有駐車煞車以防止車輛停放時滑動。 

 

四、燈光與反光片設備規定 

(一)車頭須設有白色或淡黃色的車頭燈，行車時必須保持開

啟。若為雙燈式，左右燈色須一致。 

(二)車頭、尾左右方須各設置一枚橙色轉向燈，並搭配聲音警

示（使用時須同時有聲音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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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尾須設有 1-2 個車尾燈（有燈光警示作用即可，不強制

規定為煞車燈），燈色須為紅色。 

(四)車尾須裝有至少兩枚紅色反光片。 

(五)前項車頭燈、轉向燈、車尾燈及反光片，直徑均不少於五

公分，或面積 

不少於 20 平方公分。 

 

五、車輛其餘設備安裝規定 

(一)所有座位均須設有兩點式安全帶，須牢固於車架上，無電

力輔助三輪 

車之駕駛座位除外。 

(二)車輛須設有左右方均須設置後視鏡，直徑不少於十公分或

面積不少於 80平方公分。 

(三)車輛須設有警示鈴或喇叭。 

(四)鍊條上方須有鍊條保護蓋或防護措施，避免乘客身體或物

品捲入。 

 

六、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主管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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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宜蘭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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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宜蘭縣冬山鄉風景遊憩區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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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冬山鄉風景遊憩區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冬山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轄屬風景遊憩區之場地(所)使

用、收費及管理，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風景遊憩區如下： 

一、梅花湖風景特定區。 

二、觀光地區：指風景特定區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後指定供遊客遊覽之風景、名勝、古蹟、博物館、

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遊憩之地區。 

三、遊憩地區：前二款以外可供遊憩且為本所管理養護之地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場地、所（以下簡稱本場地），包括室內、室外休

憩場地等。 

第四條 本場地提供辦理藝文活動、公、私會議及公益活動之用，申請人應

於使用前十日提出申請，核准後方可依核准使用期間內使用。 

第五條 政府核准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使用本場地(所)，得優先申請；非營

利組織團體辦理公益活動次之。 

第六條 本所如遇特殊原因，無法出借場地(所)時，應於使用前三日通知申

請人變更使用日期，不願變更使用日期者，申請人不得異議，亦不

得請求賠償。 

第七條 本場地(所)外借以上午(九時至十三時)、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

及晚上(十七時至二十一時)三時段分別計算，如需延長借用時，應

先經本所同意，並於借用期限終止前辦理續借手續。但有特殊情

形，且經本所個案同意延長者，不在此限。 

第八條 借用場地(所)期間，展覽作品、安全維護、公共秩序均由使用者自

行負責。 

第九條 使用場地(所)應遵守本所下列規定： 

一、不得作營業、婚喪喜宴、危險表演之使用。 

二、室內禁止吸菸、燃放爆裂物、火燭及攜帶危險物品或寵物入內等

行為。 

借用者違反前項規定時，本所得停止其使用。其他未盡事宜，悉依

本所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借用者應於場地使用完畢後將場地(所)清理乾淨，如有逾期留置

之物品，視同廢棄物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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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為維護梅花湖風景特定區環境美化與遊客安全，相關管制措施

如下： 

一、凡進入梅花湖風景特定區環湖道路之四輪、三輪電動或人力踩動

休閒車輛，應檢附相關營業登記證、經營路線圖、休閒車輛停放

地點、申請通行證車輛數(最高不得超過 15 輛)、相關車輛及遊

客投保資料等，向本所申請通行證並懸掛於休閒車輛明顯可辨識

處後，始可進入行駛；每張通行證有效日期自核准日起 1年為限，

逾期應重新申請。 

本所核准進入梅花湖風景特區四輪、三輪電動或人力踩動休

閒車輛總數以 80至 120 輛為上限，上限數量本所得視情形增減，

未懸掛通行證之休閒車輛不得進入梅花湖環湖道路行駛，違者管

理單位得逕為保管車輛禁止入園行駛，並通知所屬業者說明後領

回；連續違規二次之業者，本所得逕予撤銷該業者通行證 2張，

累積撤銷4張通行證之業者，本所將全部收回該業者所有通行證，

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二、大埤路商店區採光雨遮人行道上不得有營業物品或用具佔據人行

通行空間，違者經勸導仍未改善，本所將逕行拍照舉證並移請警

察機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告發。 

三、大埤路商店區採光雨遮人行道上方構造物不得附掛廣告物及伸縮

遮雨棚，違者於經勸導仍未改善，本所將逕依廢棄物清理法拆除。 

四、大埤路(大埤二路至梅花湖環湖道路)為行人徒步區，商店區送貨

車輛得於每日指定時段進入上下貨，其餘時段禁止汽機車通行及

停車。 

第十二條 梅花湖風景特定區於湖域仍出租與宜蘭縣政府期間，除第十一

條外，其餘依宜蘭縣風景遊憩區經營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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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宜蘭縣冬山鄉風景遊憩區三輪以上慢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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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宜蘭縣冬山鄉風景遊憩區管理自治條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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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高雄市特定地區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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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預告訂定「苗栗縣特定地區觀光營業用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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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屏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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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規範本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之登記、發給證照及管理等事項，並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三項及規費法第七條、第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交通

旅遊處。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以下簡稱營業用慢車)，指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規定之其他慢車。 

前項營業用慢車使用電力輔助者，其檢測項目及程序，由本府公告之。 

第四條 營業用慢車應向本府申請登記，並經核准取得證照後，始得行駛於指定

路段。 

前項指定路段及行駛時間，由本府公告之。 

第五條 營業用慢車之登記，應由所有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府提

出申請：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為商號或公司法人者，應檢附商業

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車輛出廠證明、型錄、使用說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三、車輛前、後、左、右相片及其車輛長、寬、高尺寸說明；並應註明

限乘人數及最大載重。 

四、第十條規定應具備之各項安全設備相片。 

五、其他經本府指定應檢附之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本府應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申請經本府核准登記並完成車輛檢驗者，得發給牌照及許可證。 

第六條 營業用慢車申請檢驗應繳納規費，由申請人於本府通知之期限前，每輛

繳納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如檢驗未通過重新申請檢驗者，應再繳納規費

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前項車輛檢驗，本府得委託專業機關（構）辦理。 

第七條 營業用慢車之證照遺失或破損時，所有人得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附其身

分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補發或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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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補發或換發者，每輛車繳納新臺幣三百元。 

第八條 所有人應於本府指定營業用慢車車身後方之位置懸掛號牌。 

第九條 營業用慢車轉讓時，應於轉讓時起三個月內向本府申請變更登記。 

前項慢車報廢時，所有人應向本府申請廢止登記，並繳銷證照。 

第十條 所有人應保持營業用慢車車體穩固、設備完整及可正常使用之狀態，並

應設置下列安全設備： 

一、車輪及車鏈應以防捲入之安全隔板覆蓋。 

二、前後煞車設備。 

三、鈴號。 

四、車前一盞及車尾二盞之燈光。 

五、於車身四周各一處安裝反光裝置。 

六、其他經本府公告應設置之安全設備。 

第十一條 所有人應就營業用慢車投保責任保險，並於本府發給證照之翌日起六

十日內，檢送保險文件予本府。 

前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下列數額：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傷亡新臺幣一千萬元。 

第十二條 營業用慢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廢止其登記，並命所有人限期

繳回證照： 

一、變更車體結構。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經本府通知限期辦理變更登記，屆期仍

未辦理。 

三、未依前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或未於所定期限內檢送保險文件予

本府。 

第十三條 營業用慢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外，

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本府公告之指定路段及行駛時間行駛。 

二、隨車攜帶許可證。 

三、夜間、天色昏暗或視線不清時，應開啟燈光。 

四、乘坐人數、承載重量不得超過本府核准之限乘人數及最大載重。 

五、不得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其他車輛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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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下乘客或裝卸貨物，應緊靠路邊，不得妨礙交通。 

七、行駛時不得爭先、爭道、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 

八、其他經本府公告應遵守之事項。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或本辦法相關規定者，本府得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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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預告「臺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管理辦法」 

 

  



106 

 



107 

 



108 

 



109 

 



110 

 

 

 

 

 

附件十二、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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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 

第一條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本辦法相關業務權責劃分如下： 

一、警察局：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規定事項。 

二、觀光處：辦理行駛於遊憩地區供觀光客搭乘三輪以上慢

車登記、發給證照及其他管理事項。 

三、農業處：辦理農業用途牛車、馬車及人力三輪以上慢車

登記、發給證照及其他管理事項。 

四、工務處：辦理行駛於一般道路三輪以上慢車登記、發給

證照及其他管理事項等。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三輪以上慢車之規格、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由本

府另定之。 

第四條 本辦法之三輪以上慢車所有人應向本府辦理登記，並由本府

核發使用證照及牌照。 

前項所需文件格式及證照費用，由本府另定之。 

第五條 三輪以上慢車所有人自發照日起辦理相關保險，保險種類及

其最低保險金額由本府另定之。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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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未

規定之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本辦法相關業務權責

劃分如下： 

一、警察局：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

關規定事項。 

二、觀光處：辦理行駛於遊憩地區供觀光客

搭乘三輪以上慢車登記、發給證照及

其他管理事項。 

三、農業處：辦理農業用途牛車、馬車及人

力三輪以上慢車登記、發給證照及其

他管理事項。 

四、工務處：辦理行駛於一般道路三輪以上

慢車登記、發給證照及其他管理事項

等。 

律定主管機關(本府)

及其事業主管機關

(如警察局、觀光處、

農業處、工務處等)

之權責。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三輪以上慢車之規格、指定

行駛路段及時間，由本府另定之。 

車輛之規格、指定行

駛路段及時間等(由

本府另定之)。 

第四條 本辦法之三輪以上慢車所有人應向

本府辦理登記，並由本府核發使用證

照及牌照。前項所需文件格式及證照

費用，由本府另定之。 

車輛之登記、核發使

用證照及牌照、文件

格式、規費等(由本

府另定之)。 

第五條 三輪以上慢車所有人自發照日起辦

理相關保險，保險種類及其最低保

險金額由本府另定之。 

車輛之保險相關事

項(由本府另定之)。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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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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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草案) 

第一條 依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遊憩地區：指本縣風景特定區、供遊客遊覽之風經、名

勝、古蹟、博物館、展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

遊憩之地區。 

二、經營者：指提供或使用三輪以上慢車作為租賃使用、接

駁服務、導覽解說、觀光旅遊等行為之公司、

商業、人民團體。 

三、駕駛人：駕駛三輪以上慢車載客服務者或向經營者租賃

三輪以上慢車自駕者。 

四、攬客站：提供三輪以上慢車招攬觀光客之地點。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四條 經營三輪以上慢車載客或租賃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檢驗車輛、領取牌照及通行證，始得經營。 

第五條 經營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一、申請書（如附件十五）。 

二、公司、商業登記或人民團體登記許可證明文件。如為人

民團體者，並應檢附營業登記核准文件。 

三、三輪以上慢車出廠證明。 

四、其他相關文件。 

經營者經核准登記、完成車輛檢驗，應檢附本辦法第六條之

保險文件向主管機關請領牌照及通行證。 

第六條 經營者應投保責任保險，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下同）一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一千萬元。 

如由經營者提供載客服務之三輪以上慢車者，應投保旅客運

送人責任保險。 

前二項保險文件，經營者應於保險期限屆滿前完成投保並送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條 經核准登記，應於申請檢驗車輛前，繳納規費每輛三千元；

如檢驗未通過重新申請檢驗者，應重新繳納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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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辦理前項之檢驗，得委託相關單位辦理。 

第八條 領取三輪以上慢車牌照及通行證，應繳納規費每輛五百元；

申請補發者，應繳納牌照規費每輛五百元，應繳納通行證規

費每輛一百元。 

前項通行證格式，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第九條 經取得牌照之三輪以上慢車，應於車身後方懸掛牌照及通行

證，始得行駛於通行證許可之道路。 

前項三輪以上慢車之牌照，由主管機關製作清冊，建檔管理，

並送本縣警察局執存。 

第十條 經營者應於經營場所公開揭示收費金額、行駛路段、時間、

投保內容及行駛注意事項等權利及義務關係，並向消費者說

明。 

第十一條 經營者每年應自行檢驗三輪以上慢車一次以上，並於每年

底前將檢驗報告送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檢查，經營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

查，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十二條 三輪以上慢車駕駛人，應持有有效中華民國汽車、機車駕

駛執照或國際駕駛執照。但無電力輔助之人力車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三輪以上慢車牌照及通行證不得偽造、變造，並不得借供

他車使用或使用他車牌照行駛。 

第十四條 三輪以上慢車如有移轉、報廢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異動

登記。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註銷其登記，並通知經營者限期繳回證照，屆期

未繳回者，逕行註銷證照：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 

三、違反第八條規定。 

四、違反第九條規定。 

五、違反第十條規定。 

六、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七、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116 

第十六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註銷其登記，並通知經

營者限期繳回證照，屆期未繳回者，逕行註銷證照。 

第十七條 三輪以上慢車之規格、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由本府訂定

並公告之。 

第十八條 三輪以上慢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外，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依本府公告之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行駛。 

二、乘坐人數不得超過核准之限乘人數。 

三、不得牽引或攀附其他車輛行駛。 

四、其他經本府公告應遵守之事項。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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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第一條 依南投縣三輪以上慢車管理

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訂定之法源

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遊憩地區：指本縣風景特定區、供遊客

遊覽之風經、名勝、古蹟、博物館、展

覽場所及其他可供觀光遊憩之地區。 

二、經營者：指提供或使用三輪以上慢車作

為租賃使用、接駁服務、導覽解說、觀

光旅遊等行為之公司、商業、人民團體。 

三、駕駛人：駕駛三輪以上慢車載客服務者

或向經營者租賃三輪以上慢車自駕者。 

四、攬客站：提供三輪以上慢車招攬觀光客

之地點。 

本辦法之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 

本辦法之主管權責

機關。 

第四條 經營三輪以上慢車載客或租賃者，應

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檢驗車輛、領

取牌照及通行證，始得經營。 

車輛申請與經營規

定。 

第五條 經營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登記： 

一、申請書（如附件十五）。 

二、公司、商業登記或人民團體登記許可證

明文件。如為人民團體者，並應檢附營

業登記核准文件。 

三、三輪以上慢車出廠證明。 

四、其他相關文件。 

經營者經核准登記、完成車輛檢驗，應檢附

本辦法第六條之保險文件向主管機關請領

牌照及通行證。 

車輛申請程序。 

第六條 經營者應投保責任保險，其保險範圍

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下同）一

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一千萬元。 

車輛保險相關，包括

保險種類及其最低

保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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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經營者提供載客服務之三輪以上慢車

者，應投保旅客運送人責任保險。 

前二項保險文件，經營者應於保險期限屆

滿前完成投保並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條 經核准登記，應於申請檢驗車輛前，

繳納規費每輛三千元；如檢驗未通過

重新申請檢驗者，應重新繳納規費。

本府辦理前項之檢驗，得委託相關單

位辦理。 

車輛驗車與規費之

規定。 

第八條 領取三輪以上慢車牌照及通行證，應

繳納規費每輛五百元；申請補發者，

應繳納牌照規費每輛五百元，應繳納

通行證規費每輛一百元。前項通行證

格式，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車輛牌照及通行證

相關規費，車輛牌照

或通行證遺失之救

濟程序。 

第九條 經取得牌照之三輪以上慢車，應於車

身後方懸掛牌照及通行證，始得行駛

於通行證許可之道路。前項三輪以上

慢車之牌照，由主管機關製作清冊，

建檔管理，並送本縣警察局執存。 

合法車輛之辨識與

管理之規定。 

第十條 經營者應於經營場所公開揭示收費

金額、行駛路段、時間、投保內容及

行駛注意事項等權利及義務關係，並

向消費者說明。 

經營者應遵守事項

之規定。 

第十一條 經營者每年應自行檢驗三輪以上

慢車一次以上，並於每年底前將檢驗

報告送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得不

定期檢查，經營者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檢查，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合法車輛安全管理

之規定。 

第十二條 三輪以上慢車駕駛人，應持有有

效中華民國汽車、機車駕駛執照或國

際駕駛執照。但無電力輔助之人力車

不在此限。 

駕駛人應持有有效

相關駕駛執照之規

定。 

第十三條 三輪以上慢車牌照及通行證不得

偽造、變造，並不得借供他車使用或

使用他車牌照行駛。 

車輛與其牌照及通

行證之唯一性，不得

偽造、變造、借供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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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三輪以上慢車如有移轉、報廢者，

應向主管機關申報異動登記。 

車輛異動之規定。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註

銷其登記，並通知經營者限期繳回證

照，屆期未繳回者，逕行註銷證照： 

一、違反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規定。 

三、違反第八條規定。 

四、違反第九條規定。 

五、違反第十條規定。 

六、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七、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車輛駕駛人違反本

辦法之處理。 

第十六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主管機關

得註銷其登記，並通知經營者限期繳

回證照，屆期未繳回者，逕行註銷證

照。 

車輛牌照及通行證

若為偽造、變造、或

非對應車輛之處理。 

第十七條 三輪以上慢車之規格、指定行駛

路段及時間，由本府訂定並公告之。 

指定行駛路段及時

間另訂之。 

第十八條 三輪以上慢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外，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依本府公告之指定行駛路段及時間行

駛。 

二、乘坐人數不得超過核准之限乘人數。 

三、不得牽引或攀附其他車輛行駛。 

四、其他經本府公告應遵守之事項。 

車輛駕駛人須遵守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及本辦法之道

路行駛規定。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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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屏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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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三輪以上營業用慢車登記申請流程圖 

 

 

 

作業程序 

「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之車輛 「人力行駛」之車輛 

申請人赴本府委託之機構辦理其他慢車「電

子控制裝置」檢測作業取得檢測報告 

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料 

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 

申請文件審查 

不予核發 申請人繳納審查費壹仟伍佰元 

核發證照 

前
置
作
業 

報
本
府
審
查 

審查通過 

文件不齊 

審查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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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申請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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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檢驗申請書 

收件暫編號碼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簽

名

或

簽

章 

 

車 輛 類 別 □三輪   □四輪 □電動 公 司 名 稱  

申 請 地 區  經 營 者 姓 名  

電 池 廠 牌  統 一 編 號  

電 池 型 號  連 絡 

電 話 

1:  

電池檢驗標章  2:  

馬 達 廠 牌  顏 色  座 位 數  

馬 達 型 號  營 業 地 址  

繳

驗

證

件 

電池檢驗標章合格證書 

馬達出廠型號規格書 

收 件 覆 核 通 知 檢 驗 歸 檔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文號: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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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車輛檢驗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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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檢驗表 

暫編號碼：             +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車輛輪數：             + 申請地區:                + 

車輛動力：             + 經營者:              + 

時間： ______：______  申請人:               □同經營者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不合格原因 

車輛尺寸檢測 

長(≤3.0m) 合格 不合格 車長:     m 

寬(≤1.5m) 合格 不合格 車寬:     m 

高(≤2.0m) 合格 不合格 車高:     m 

載客人數限制 三輪 四輪 合格 不合格 座位數:      

車輛動力 

規格設備 

 

電力輔助:  

是  否 

電瓶電壓 合格 不合格 無合格標章 實際電壓:     V 

馬達功率 合格 不合格 額定功率:     瓦(馬達規格) 

動力輔助燈號 合格 不合格 無燈號 

高速警示 合格 不合格 無燈號警示(≥20km/Hr) 

超速斷電 合格 不合格 無斷電   斷電時間:     秒 

煞車斷電 合格 不合格 無斷電   斷電時間:     秒 

故障斷電(煞車) 合格 不合格 無斷電   斷電時間:     秒 

故障斷電(超速) 合格 不合格 無斷電   斷電時間:     秒 

駐車煞車 合格 不合格 無駐車煞車 

燈光與反光片

設備 

車頭燈 合格 不合格 無 無功能 顏色:     色 

轉向燈(含聲音) 合格 不合格 無 無功能 顏色:     色 

車尾燈 合格 不合格 無 無功能 顏色:     色 

車尾反光片 合格 不合格 無 顏色:     色 

燈殼大小 合格 不合格 燈種:       ，直徑、面積不足 

車輛其餘設備 

兩點式安全帶 合格 不合格 無 缺:           

後視鏡 合格 不合格 無 直徑、面積不足 

警示鈴或喇叭 合格 不合格 無 

鍊條防護 合格 不合格 無 

是否通過檢驗 

未通過 

通過  車牌號碼：            烙印號碼：           

申請人簽名： 檢驗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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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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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新領牌照登記書 

牌 照 號 碼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簽

名

或

簽

章 

 

車 輛 類 別 □三輪   □四輪 □電動 公 司 名 稱  

申 請 地 區  經 營 者 姓 名  

電 池 廠 牌  統 一 編 號  

電 池 型 號  連 絡 

電 話 

1:  

電池檢驗標章  2:  

馬 達 廠 牌  顏 色  座 位 數  

馬 達 型 號  營 業 地 址  

檢 驗 單 位 檢驗人員及檢驗日期 審 核 人 主 管 機 關 

 

 

 

 

 

 

 

 

 

 

 

日 期 :    年   月   日 

 

 

 

 

 

日 期 :    年   月   日 

 

 

 

 

 

日 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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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中興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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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 

(中興新村) 

 
一、車輛尺寸限制規定 

(一)全長：自車頭端量至車尾端不得超過 2.5 公尺。 

(二)全寬：為車身兩旁最寬部份不得超過 1.5 公尺。 

(三)全高：自車輪最低點量至車頂最高點不得超過 2公尺。 

 

二、乘載人數限制規定 

(一)三輪車：乘載人數 3人(含駕駛)。 

(二)四輪車：乘載人數 4人(含駕駛)。 

 

三、車輛動力規格設備規定(無電力輔助之三輪以上慢車不受此限) 

(一)電池標稱電壓小於 48伏特（量測值允許比標稱電壓提升 20%，即量測值

須小於57.6伏特），如有國家規範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檢驗標章，

未有國家規範者應取得國際相關認證標章（CB、UL、CE 等），且電池之

接頭必須絕緣保護避免短路。 

(二)馬達輸出功率須小於等於 1000 瓦。 

(三)開啟動力輔助裝置時，須有燈號顯示已開啟動力輔助裝置。 

(四)超速斷電：當行駛速率到達每小時 20公里時，須有燈號警示；當行駛速

率超過每小時 25公里時，電源應能於 3秒內自動暫停供電。 

(五)煞車斷電：煞車動作產生後，電源須於 3秒內自動斷電。 

(六)故障斷電：控制系統之煞車訊號輸入線短路或斷路，3 秒內電源應能自

動斷電；控制系統之超速訊號輸入線短路或斷路，3 秒內電源應能自動

斷電。 

(七)車輛須有駐車煞車以防止車輛停放時滑動。 

 

四、燈光與反光片設備規定 

(一)車頭須設有白色或淡黃色的車頭燈，行車時必須保持開啟。若為雙燈式，

左右燈色須一致。 

(二)車頭、尾左右方須各設置一枚橙色轉向燈，並搭配聲音警示（使用時須

同時有聲音警示）。 

(三)車尾須設有1-2個車尾燈（有燈光警示作用即可，不強制規定為煞車燈），

燈色須為紅色。 

(四)車尾須裝有至少兩枚紅色反光片。 

(五)前項車頭燈、轉向燈、車尾燈及反光片，直徑均不少於 5公分，或面積

不少於 20平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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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車輛其餘設備安裝規定 

(一)所有座位均須設有兩點式安全帶，須牢固於車架上，無電力輔助三輪車

之駕駛座位除外。 

(二)車輛須設有左右方均須設置後視鏡，直徑不少於 10 公分或面積不少於

80平方公分。 

(三)車輛須設有警示鈴或喇叭。 

(四)鍊條上方須有鍊條保護蓋或防護措施，避免乘客身體或物品捲入。 

 

六、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主管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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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集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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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遊憩地區觀光用途三輪以上慢車規格草案 

(集集鎮) 

 
一、車輛尺寸限制規定 

(一)全長：自車頭端量至車尾端不得超過 3公尺。 

(二)全寬：為車身兩旁最寬部份不得超過 1.5 公尺。 

(三)全高：自車輪最低點量至車頂最高點不得超過 2公尺。 

 

二、乘載人數限制規定 

(一)三輪車：乘載人數以三人為原則，若有身高為 120 公分以下之兒童，得

以放寬為三位成人二位小孩。 

(二)四輪車：乘載人數以四人為原則，若有身高為 120 公分以下之兒童，得

以放寬為四位成人二位小孩。 

 

三、車輛動力規格設備規定(無電力輔助之三輪以上慢車不受此限) 

(一)電池標稱電壓小於 48伏特（量測值允許比標稱電壓提升 20%，即量測值

須小於57.6伏特），如有國家規範應取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檢驗標章，

未有國家規範者應取得國際相關認證標章（CB、UL、CE 等），且電池之

接頭必須絕緣保護避免短路。 

(二)馬達輸出功率須小於等於 1000 瓦。 

(三)開啟動力輔助裝置時，須有燈號顯示已開啟動力輔助裝置。 

(四)超速斷電：當行駛速率到達每小時 20公里時，須有燈號警示；當行駛速

率超過每小時 25公里時，電源應能於 3秒內自動暫停供電。 

(五)煞車斷電：煞車動作產生後，電源須於 3秒內自動斷電。 

(六)故障斷電：控制系統之煞車訊號輸入線短路或斷路，3 秒內電源應能自

動斷電；控制系統之超速訊號輸入線短路或斷路，3 秒內電源應能自動

斷電。 

(七)車輛須有駐車煞車以防止車輛停放時滑動。 

 

四、燈光與反光片設備規定 

(一)車頭須設有白色或淡黃色的車頭燈，行車時必須保持開啟。若為雙燈式，

左右燈色須一致。 

(二)車頭、尾左右方須各設置一枚橙色轉向燈，並搭配聲音警示（使用時須

同時有聲音警示）。 

(三)車尾須設有1-2個車尾燈（有燈光警示作用即可，不強制規定為煞車燈），

燈色須為紅色。 

(四)車尾須裝有至少兩枚紅色反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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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項車頭燈、轉向燈、車尾燈及反光片，直徑均不少於 5公分，或面積

不少於 20平方公分。 

 

五、車輛其餘設備安裝規定 

(一)所有座位均須設有兩點式安全帶，須牢固於車架上，無電力輔助三輪車

之駕駛座位除外。 

(二)車輛須設有左右方均須設置後視鏡，直徑不少於 10 公分或面積不少於

80平方公分。 

(三)車輛須設有警示鈴或喇叭。 

(四)鍊條上方須有鍊條保護蓋或防護措施，避免乘客身體或物品捲入。 

 

六、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主管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